关于招聘环境监测合同制聘用工作人员的

公  告
桐庐县环境保护局直属事业单位桐庐县环境监测站，因工作需要，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6名工作人员，性质为临时聘用合同制。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招聘原则：
本次招聘工作，坚持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的原则，采取公开报名、现场考核、择优聘用的办法进行。
二、报考资格条件：
1、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愿意从事环境监测工作，身体及心理健康。
2、学历要求：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历届生和应届生。
3、专业要求：环境监测分析、环境工程、化学分析等环境保护相关专业。
4、年龄：28周岁以下（1983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）。
三、报名及资格审查
1、报名时间：2011年3月1日至3月11日
2、报名地点：桐庐县环境保护局407办公室（桐庐县城南街道金堂山路28号）
3、资格审查：报名时请携带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（应届生带毕业生就业推荐表）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，个人简历和近期拍摄的1寸免冠近照2张（同版），接受资格审查。
四、招聘办法：
本次招聘采取面试、实际操作测试考核的方式择优招聘。由用人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组成考评小组，现场报名结束后，由考评小组对考生报名资格进行复审，复审符合条件者通知面试（具体时间另定）。通过面试者将参加实际操作考核。考评小组根据面试、实际操作考评情况按1:1.5的比例进行政审，并最终进行择优录用。
五、待遇：正式聘用后按县环保局现有聘用合同制工作人员相关规定执行。

六、其他事项：
1、若经过面试或实际操作测试，报考人员的专业水准及专业水平达不到招考要求的，考评小组可根据实际情况减少招考名额。
2、报名咨询电话：王  云  （0571）-64218570
严金慧  （0571）-64218571
桐庐县环境保护局

二○一一年三月一日

